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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经开洛羊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4•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4月2日，在昆明经开区洛羊街道巨力物流园内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关于成立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4·2”事故调查组的批复》（昆经开管安监笺〔2025〕1号）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由城市管理局牵头，规划建设局、社会事务局、总工会、公安分局、洛羊街道办事处联合成立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4·2”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呈贡区人民检察院列席。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研判、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单位、人员的处理意见，以及加强和改进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经调查认定，昆明经开洛羊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4·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1861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167]（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事故单位为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62646679J；住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洛羊物流片区；法定代表人：李*；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07年7月31日；营业期限：2007年7月31日至长期；经营范围：物流方案的设计；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667]（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7858]云南巨力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0698304161；住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洛羊街道；法定代表人：张*兴；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13年6月5日；经营范围：仓储服务；房屋租赁；项目管理；货物配载、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6689]（三）事故单位关联情况
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与云南巨力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了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承租云南巨力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内K2-K5号商铺作为仓库使用，租赁面积为628平方米；租赁期限为1年，自2024年3月11日起至2025年3月10日止，租赁期届满后云南巨力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免费赠送3个月给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继续使用，即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6月10日。
[bookmark: _Toc8779]（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经过调查取证，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与员工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日常安全检查。主要存在问题：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全面不到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则佩戴、使用。
[bookmark: _Toc2506][bookmark: _Toc7612]（五）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云南巨力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设置了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员，与承租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和承诺书；定期召开安全会议，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日常巡查检查。
[bookmark: _Toc31563]（六）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询问笔录、调阅资料和现场勘探调查，2025年4月2日上午10时左右，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装卸工曹*红（本起事故死者）和曹*友（系曹*红哥哥）开始上班正常开展装卸作业，当天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现场需要装两辆车的货物，经两人自行协商后确定由一人分别装一辆车的货物，曹*红为云南永腾物流有限公司驾驶员王*贵驾驶的车牌号云AM9**2、挂车牌号云AB**3的半挂牵引货车装货物。下午18时左右，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文员张**羲通知王*贵去将已装好的货物过磅称重，王*贵过磅后发现距离车辆限重还差5吨，于是又将车辆开回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由曹*红继续装货；20时左右王*贵又再次驾驶车辆过磅称重，发现距离限重还差1吨，就再回去补货，告知曹*红需再装1吨货物后，王*贵就在驾驶室里休息，由曹*红接着装货；21时左右，曹*友正在另一辆车上装货，突然听到一声响声，曹*友回头发现曹*红已经躺倒在地上，就马上下车查看情况，看到曹*红仰面躺在所装车辆右后轮的位置，头部位置有血迹，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因现场没有作业人员直接目睹事件经过，也无监控视频，经推断分析曹*红在货车上进行装货作业时失去平衡致使其坠落至地面）。
[bookmark: _Toc4071]（七）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洛羊街道云南巨力物流园内K2-K5号地块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仓库门口；
2.死者曹*红坠落地面至货车同一位置货物顶部距离约3米左右；
3.事发位置为监控盲区，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和云南巨力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监控均未拍到事发画面；
4.事发时死者曹*红穿了反光背心，未佩戴安全帽、未穿戴安全绳。
[bookmark: _Toc13161]（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者：曹*红，男，1970年出生，住址：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bookmark: OLE_LINK2]2.事故导致曹*红1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8万元。
[bookmark: _Toc10577]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2785]（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4月2日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未报警；4月3日曹*红家属到达医院后又拨打110报警电话。2025年4月3日11时20分左右，城市管理局接区总值班室通报：洛羊街道云南巨力物流园内发生一起人员受伤事件。接报后，区城市管理局、洛羊街道办事处立即安排有关人员赶往事故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要求事故单位全力配合医院救治伤者，4月4日下午16时左右曹*红经抢救无效死亡。接死亡通知后区城市管理局、洛羊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及时组织事故单位相关人员召开工作会，安排布置善后事宜，要求事故单位立刻成立善后处置工作小组，安抚家属情绪，全力做好死者善后工作，防止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bookmark: _Toc15782]（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4月2日21时左右，在办公室准备出货单的文员张**羲听到外面传来的响声就出去查看，看到曹*红已经躺倒在地上，就立刻打电话报告回湖南老家的公司经理肖*红，肖*红立即安排张**羲拔打120急救电话，并连夜从湖南赶回公司；大约21时20分左右，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紧急处置后就立即送至呈贡云大医院进行救治。
[bookmark: _Toc31947]（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4月4日下午16时左右，曹*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由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向死者家属分三次支付共计88万元赔偿费，善后工作及时妥善处理，社会舆情平稳。
[bookmark: _Toc24466]（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1.在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组织救援，符合事故应急要求。事故发生单位积极开展善后工作，未将事态扩大，未造成其它不良影响。
2.昆明经开区相关部门在该起事故发生后，及时响应，及时开展事故善后处置，安抚家属情绪，全力做好死者善后工作，城市管理局、洛羊街道办事处等部门职责清楚、分工明确、联动协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得当，信息发布及时，善后工作有序，符合应急处置措施程序及要求。
[bookmark: _Toc24650]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曹*红从货车上坠落到地面致使头部受伤是造成此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1517]（一）直接原因分析
曹*红（死者）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穿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情况下就违章开展装卸作业，导致其在坠落时头部没有保护措施直接碰触地面造成受伤。
[bookmark: _Toc29905]（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该起事故未进行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
[bookmark: _Toc17200]（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伤害、突发设备损害因素等影响。
[bookmark: _Toc1587][bookmark: _Toc6047][bookmark: _Toc25661]（四）间接原因分析
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全面不到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则佩戴、使用。导致曹*红（死者）安全意识淡薄，未遵守劳动纪律违章作业造成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27041]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3890]1.曹*红（死者）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穿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情况下就违章开展装卸作业，对此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曹*红在此起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其相关责任。
2.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肖*红，未严格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未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严格落实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严格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对此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城市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肖*红予以立案查处。
3.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全面不到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则佩戴、使用，对此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城市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予以立案查处。
[bookmark: _Toc5916][bookmark: _Toc7130]4.云南巨力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设置了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员，与承租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和承诺书；定期召开安全会议，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日常巡查检查，对此起事故发生不负有责任。但作为场地出租单位，需加强对园区内的安全生产管理，建议洛羊街道办事处对其进行警示约谈教育，提高安全责任意识。
五、事故主要教训
此起事故反映出由于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进行违章作业进而引发的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2525][bookmark: _Toc7289]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25507][bookmark: _Toc31098]（一）事故单位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13524]云南众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及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则佩戴、使用，切实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26275]（二）有关监管部门整改和防范措施
各相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管执法，重点整治隐患大、风险高的企业，对违法违规和不落实整改措施的企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给予处罚等执法措施，确保重大风险管控到位，重大隐患整改到位。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责任，充分发挥和调动街道、社区基层监管力量，层层抓好落实、层层压实责任，摸清辖区企业风险状况，夯实工作基础，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联系，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做到早发现、早汇报、早处置。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4·2”事故调查组
2025年5月23日
